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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有关省建设厅：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和风景名

胜区监督管理工作的指示精神，推动建设事业信息化发展，

经研究，决定组织“全国城市规划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和“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监督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规划

和风景监管系统”）建设，并在2002年年底前首先开展建设

试点。现将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省市 经建

设部研究，全国城市规划监督管理信息系统试点城市为广东

省广州市、河北省邯郸市、湖北省襄樊市。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监督管理信息系统试点风景名胜区为山东泰山风景名胜

区、安徽黄山风景名胜区、湖南武凌源风景名胜区。 二、试

点工作的主要内容 以城市规划和风景名胜区为监测对象，基

于遥感技术、GIS技术、MIS技术和网络技术，采用遥感、地

形、总规、详规数据比对和专家判读的方法，达到大范围、

可视化、短周期的动态监测效果。 二、试点单位的主要工作

任务 为监管信息系统建设提供监测所需的市、风景名胜区基

础数据和规划数据，承担市、风景名胜区的监测目标核查工

作，协助建设部进行监管信息系统的建设。 三、试点工作的

计划进度及工作成果 试点工作自2002年11月18日开始，到12

月20日完成相关工作。试点工作的成果是提供试点城市和试

点风景名胜区的年度监测报告，试点城市和试点风景名胜区

监测结果专题图集，开发完成一套监管软件和建立与试点联

网运行的监管系统。 四、试点工作的组织与分工 建设部科技



司负责试点工作的总体组织协调；规划司和城建司负责系统

建设的业务需求以及业务成果的组织管理；综合财务司负责

部级系统建设所需经费筹措；建设部信息中心负责试点技术

实施的组织管理。 五、系统建设试点工作要求 1、请你们充

分认识建立“规划和风景监管系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重

视监管系统建设工作。加强领导，建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构

，指定机构和人员牵头负责。根据建设部的统一部署，配合

监管系统项目实施组，按照系统实施方案（见附件一）做好

系统建设试点工作。 2、各地要按时间进度要求为监管信息

系统建设提供监测所需的基础数据和规划数据（具体要求见

附件二）。 3、在规划和风景监管系统建设中如有问题和建

议，请及时与建设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司、

城建司联系，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见附件三。 附件一：《城市

规划和风景名胜区监管信息系统实施方案》 附件二：《试点

单位提供数据清单》 附件三：试点工作有关单位联系人通讯

录 建设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略） 建设部科学技术

司（略） 建设部城乡规划司（略）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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